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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卫生健康委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 

根据《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和《山东省全面两孩

政策调整前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

规定,现就做好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金

发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奖励扶助对象  

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对象，是指具有本省户籍，在 2016

年 1 月 1 日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、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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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女期间，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。 

二、奖励扶助对象确认程序  

（一）企业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等单位独生子女父母

年老奖励扶助对象确认程序。 

1.本人申请。2022 年 11 月 1 日后本省行政区域内企业、

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等单位退休职工符合奖励扶助条件的，

由本人持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、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等有

效证明材料，向户籍所在地的居(村)委会提出申请，填写《企

业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等单位退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

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，见附件 1）一式两份。  

2.居(村)委会初核。居(村)委会对《申请表》进行核实，

将拟上报的奖励扶助对象名单在本居(村)委会居(村)务公开栏

内张榜公示 5个工作日。  

公示结束后,居(村)委会在《申请表》上签署意见，将初

核通过的《申请表》和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报街道办事处或乡

(镇)人民政府初审。 

3.街道（乡镇）级初审上报。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

府）对居(村)委会上报的资料进行初审，将初审通过的的《申

请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等资料，报县(市、区)卫生健康

部门审批确认。  

4.县级审批确认。县(市、区)卫生健康部门对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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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乡镇人民政府）上报的资料进行审查确认，并在规定时间内

将确认的奖励扶助对象名册报送市卫生健康部门备案。 

（二）无用人单位的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扶助对象

确认程序。  

1.本人申请。年满 60 周岁的无用人单位的城镇居民符合

奖励扶助条件的，由本人持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、《独生子女

父母光荣证》等有效证明材料，向户籍所在地的居(村)委会提

出申请，填写《无用人单位的城镇居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

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，见附件 2）一式两份。 

2.居(村)委会初核。居(村)委会对《申请表》进行核实，

将拟上报的奖励扶助对象名单在本居(村)委会居(村)务公开栏

内张榜公示 5个工作日。  

公示结束后,居(村)委会在《申请表》上签署意见，将初

核通过的《申请表》和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报街道办事处或乡

(镇)人民政府初审。 

3.街道（乡镇）级初审上报。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

府）对居(村)委会上报的资料进行初审，将初审通过的的《申

请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等资料，报县(市、区)卫生健康

部门审批确认。  

4.县级审批确认。县(市、区)卫生健康部门对街道办事处

（乡镇人民政府）上报的资料进行审查确认，并在规定时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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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确认的奖励扶助对象名册报送市卫生健康部门备案。 

（三）独生子女父母子女 18 周岁前奖励费奖励对象确认

程序。 

按照本人申请、户籍所在地的居（村）委会初核、街道

（乡镇）级审核的程序做好确认工作。 

三、奖励扶助对象退出 

奖励扶助对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要及时办理退出，终

止奖励扶助金的发放。 

1、子女数增加（包括再生育、收养）后，不再符合规定

条件的。 

2、本人死亡的。 

3、其他应退出奖励扶助情况。 

四、奖励扶助资金发放 

企业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等单位职工及无用人单位的

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所需资金由市县财政按照属地原则

予以保障，通过惠民惠农一本通发放到奖励扶助对象社会保障

卡账户或个人银行账户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发放频次，规

范发放。 

本省其他独生子女父母及农村计划生育双女户父母奖励扶

助，继续按原渠道发放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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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独生子女父

母实施奖励扶助，是一项造福于民的重要民生工程，涉及面

广、工作量大、政策性强，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，事关社会稳

定的大局。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将奖励扶助政策落实情况纳

入当地重大事项督查范围，建立督查、通报、问责机制，确保

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、投入到位、落实到位。 

（二）明确部门职责。落实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独生子女

父母奖励扶助，相关部门应各负其责，相互配合。卫生健康部

门做好奖励扶助对象资格确认、奖励扶助资金测算等工作；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退休人员身份认定工作;财政部门做好

资金保障工作，确保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。 

（三）提高服务水平。要加强政策宣传，进一步提高群众

奖励扶助政策知晓率。各地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按照国家

“放管服”要求，加大部门间信息共享力度,优化奖励扶助对

象申报程序和材料，最大程度方便群众。 

  （四）做好政策衔接。各地、各部门要按照《办法》和本

通知要求，做好资格确认、资金管理、资金发放，确保奖励扶

助政策落地落实。要加强政策有序衔接，对 2022 年 10 月 31

前退休的企业独生子女父母仍按原有关规定执行，切实保障计

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。 

各地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反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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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企业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等单位退休独生子女 

父母奖励扶助申请表 

2.无用人单位的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申请表 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山东省财政厅 

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2022年 11月 18日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年 11月 21日印发 


